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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

公處字第 102022 號 

被處分人：瑞安健康一生股份有限公司 

統一編號：28132283 

址    設：臺北市大安區光復南路 102 號 13 樓 

代 表 人：○○○ 

地    址：同 上 

 
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，本會處分如下： 

主    文 
一、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，變更事業之代表人、其他營業

處所所在地、傳銷制度、及銷售商品或勞務之品項、用途、

來源及其有關事項，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，違反依公平

交易法第23條之 4規定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7條

第 1項規定。 

二、 被處分人招募限制行為能力人為參加人者，未事先取得該

等參加人法定代理人之書面允許，違反依公平交易法第 23

條之4規定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16條第2項規定。 

三、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，應立即停止前項違法

行為。 

四、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15日內，應向本會變更

報備「綠色小鎮紅利會員專案」之獎金內容及計算方法。 

五、 處新臺幣 80 萬元罰鍰。 

事   實 

一、 本案緣於本會 101年 8月 20日派員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

業務檢查，檢查發現被處分人涉有下列違反傳銷法令之情

事： 

（一）自 100 年 1 月推出「綠色小鎮紅利會員專案」，及 101

年 8月實施「推廣 2500PV 專案-回饋 250 元獎金方案」，

均未依法於實施前報備。 

（二）原報備之負責人○○○，已於 101 年 4 月 25 日變更為

○○○，而未於變更後 15 日內報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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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原報備之傳銷商品計 34項，查得光子寶石能量床墊（雙

人）、光子寶石能量床墊（單人）、加味四物鐵、寧夏

枸杞、山竹果汁、水療機氯材（2 個一組）、足弓平衡

器、足弓調整器、遠紅外線鍺熱敷帶-護肘、遠紅外線

鍺熱敷帶-護腕、遠紅外線鍺熱敷帶-護腰、遠紅外線

鍺熱敷帶-護膝、高波動甦生礦活 SPA 水療機等 13 項

商品已停售，增加及川水素、洗衣球(2 粒/盒)2 項商

品，垂直律動儀改名為美體健身沙發，疫霸乙項商品

增為疫霸(素)-膠囊包裝、疫霸Ⅱ(素)-粉狀包裝、疫

霸海外版專案等 3項商品，均未依法報備。 

（四）招募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等 5位

限制行為能力人為參加人，未事先取得該等參加人法定

代理人之書面允許。 

二、被處分人就案關事實陳稱，略以： 

（一）被處分人實施之傳銷獎金計有1.直推與發貨獎金25%（PV

值 25%，下同），其參加人聘階分別為加盟（商）、經銷、

區代、特代、總代，加盟商之直推獎金 10%，經銷以上

聘階參加人之直推獎金 15%，區代、特代、總代之發貨

獎金（即差額獎金）分別為 3%、3%、4%，重銷紅利回

饋則以直推獎金 10~15%回饋發放。2.對碰獎金 30%，以

參加人左右兩線業績大小計算，小邊領取該線業績 10%

之點數，大邊業績則扣除小邊已領得之業績，所剩餘業

績保留於下期累積計算，30%為該公司之 K 值，加盟、

經銷、區代、特代、總代每月可領取最高額之對碰獎金

分別為新臺幣（下同）4 萬元、16 萬元、32 萬元、64

萬元、128 萬元。3.對等獎金 15%，即參加人可領得其

下線同聘階 5 人各 2%之獎金，如總代下線有 5 位相同

聘階之總代，其總計可領得 10%之對等獎金，15%即為 K

值。4.大邊分紅 6%，為避免左右兩線業績不平衡，爰

設計大邊分紅制度，即以當月總業績 6%作為區代以上

參加人其大邊業績之分紅獎金。5.全球分紅:5%，每月

營業總 PV 值平均分配予所有總裁級以上之參加人。6.

年度紅利積點 3%，每月重消總 PV值平均分配予所有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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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以上之參加人。 

（二）總代之參加人倘直推 1位總代，且該線達 10萬 PV 業績，

即可晉升為總裁，直推 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 位總

代，則分別晉升為 2 星總裁、3 星總裁、4 星總裁、5

星總裁、鑽石總裁、雙鑽總裁、三鑽總裁、皇冠總裁，

據以領取全球分紅，然渠等並非傳銷組織之聘階，每月

全球分紅業績結算歸零。另被處分人100年1月推出「綠

色小鎮紅利會員專案」，售價 99,000 元，即參加人乙次

購買 10單位業績之商品（30盒疫霸（素）膠囊包裝或

疫霸Ⅱ（素）粉狀包裝之產品），可取得區代以上之分

紅，100 年 11 月 16 日售價調整為 119,000 元，提供紅

利獎金權利證書及分紅會員專案公告專案供參。被處分

人每月均辦理獎金加碼活動，如 101 年 8月辦理「推廣

2500PV 專案-回饋 250 元獎金方案」，會員直推獎金均

增加 10%，因屬於短期促銷方案，誤以為無須報備。 

（三）被處分人報備之營業處所除臺北市、臺中市二處，另外

網站（http://www.allynx22. com）所載新竹中心（新

竹市東區公道五路 2 段 348 號 2 樓）、臺南中心（臺南

市安平區中華西路 2 段 475 號 2 樓）、高雄中心（高雄

市左營區明誠二路 396 號 3樓）係借用會員所開設之綠

色小鎮店舖，派駐公司人員收取參加契約書，或辦理相

關說明會。 

（四）「生機創業平台」（即綠豌豆樂購趣網www.shopping.com. 

tw）係由康富生技中心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康富公司）

所開發，委由被處分人代理，平台及介面之維護均由康

富公司負責，「生機創業平台」之售價由康富公司訂定，

被處分人僅收取 5%之服務費用，負責行銷管理，而被

處分人將銷售「生機創業平台」所得金額，均交予康富

公司，康富公司則將會員應得獎金結算予被處分人。「生

機創業平台」旨在提供生機產品，該等產品由綠色小鎮

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綠色小鎮公司）提供，平

台上提供 40餘家直營實體店可購買 5、600 項之生機產

品。另每位購買「生機創業平台」之會員，均可開設綠

http://www.%20allynx22.com/
http://www.shopping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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豌豆虛擬店，販售實體店所銷售之生機產品，而被處分

人之會員或一般民眾均可以該虛擬店會員之專屬帳號

進入，購買該店所銷售之商品，其購買金額會算入該虛

擬店會員之業績。而每位購買「生機創業平台」之會員，

均會按其購買金額給予相同之購買點數，該會員可用該

點數於 40 餘家直營實體店或其他虛擬店購買使用，會

員使用點數購買綠色小鎮公司之商品，則由康富公司與

綠色小鎮公司結算。又「生機創業平台」提供會員查詢

組織業績、通訊及個人獎金等事項。 

（五）被處分人招募未成年人一向要求應得監護人同意，而本

會查悉○君等 5位未成年人之參加人，被處分人已要求

渠等應經監護人之同意。 

三、被處分人於 101 年 8 月 30 日向本會報備變更負責人為○○

○、商品異動等事項；101 年 9 月 21 日再向本會報備新增

高雄收件中心、新竹收件中心、臺南收件中心等營業地點，

「綠色小鎮紅利會員專案」乙項新增商品及 101 年 8 至 10

月推薦加碼促銷方案。另被處分人 101 年 11 月 14 日提出○

君等 5人之監護人同意書。 

理  由 
一、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，變更事業之代表人、其他營業

處所所在地、傳銷制度、及銷售商品或勞務之品項，未於

實施前向本會報備，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 條第 1

項規定： 

（一）按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多層次傳

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行為前，應備齊及據實載

明下列事項，向中央主管機關報備：一、事業之名

稱……、代表人或負責人……。二、主要營業處所及其

他營業處所所在地。……五、傳銷制度，應包括佣金、

獎金及其他經濟利益之內容、發放條件、計算方法

及其合計數占營業總收入之最高比例。……七、銷

售商品或勞務之品項、價格、單位成本、用途、來源及

其有關事項。（下略）」同辦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：「多

層次傳銷事業報備資料所載內容，除第 5 條第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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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第 7 款之單位成本外，如有變更，應於實施前報

備。但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報備事項如有變更，

得於變更後 15 日內報備。」故多層次傳銷事業倘有

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5條第1項各款應報備事項之變

更，而未依法定期限報備，即涉有違反同辦法第 7條第

1項規定。 

（二）案查被處分人原報備負責人○○○，早於 101 年 4月 25

日變更登記為○○○，然被處分人遲至 101 年 8 月 30

日始向本會變更報備，而未於變更後 15 日內報備。

另被處分人網站(http://www.allynx22.com)除登載臺

中總公司、臺北分公司二處營業處所外，另登載有新竹

中心（新竹市東區公道五路 2 段 348 號 2 樓）、臺南中

心（臺南市安平區中華西路 2 段 475 號 2 樓）、高雄中

心（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路 396 號 3樓）等 3處其他營

業處所，該等營業處所並派駐公司人員收取參加契約

書，或辦理相關說明會，惟均未於設立前向本會報備。 

（三）被處分人實施「綠色小鎮紅利會員專案」可享有紅利獎

金資格、101 年 8 月辦理「推廣 2500PV 專案-回饋 250

元獎金方案」，均涉及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5 條第 1

項第 5 款規定「傳銷制度」之變更，然未於實施前向

本會報備： 

1、被處分人實施「綠色小鎮紅利會員專案」，被處分人僅

略稱會員購買「綠色小鎮紅利會員專案」，可取得區代

以上之分紅，而依被處分人之傳銷獎金制度，達區代

資格之參加人可領得之獎金種類係指 15%直推獎金、

3%發貨獎金、每月最高額 32萬元之對碰獎金、其下線

同聘階 5人各 2%之對等獎金、大邊分紅 2%。惟按銷售

該專案所出具「紅利獎金權利書」記載第二條：分紅

資格-被處分人之會員並購買「綠色小鎮紅利會員專

案」商品，選定綠色小鎮分店，可享有紅利獎金資格，

但無經營管理之權利。第三條：紅利計算公式-稅後淨

利（營業額×毛利率－營運成本）×70%/紅利單位數＝

紅利。第四條：紅利單位數及分配方式-1、依照各店

http://www.%20allynx22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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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模分配。2、每人最多可擁有單店 2個單位紅利會員

資格。3、採上述計算公式之「紅利」的 100%平均分

配發放。第五條：紅利時點-盈餘獲利每季結算一次紅

利。第六條：紅利期限-只要該店持續盈餘，就可保有

該店紅利分配資格。第七條：保證條款-被處分人保證

第一年如營業虧損由被處分人全額負擔，第二年開

始，盈虧由該店全體分紅會員共同承擔。第八條：擴

大營運-該店若因特殊需要擴大營業規模或遷店，被處

分人保有增加該店紅利會員人數之權利。第九條：紅

利領取責任額-會員參與紅利會員同時需搭配任一專

案，即每月消費額須達 100pv 以上，才得領取紅利獎

金資格等相關獎金制度，查該等獎金制度均未依法報

備。 

2、另本會業務檢查取得被處分人「101 年 8 月份重要訊

息通知」乙紙，按其內容係在當月份推廣「2500PV 專

案-回饋 250 元獎金」方案，被處分人雖稱因屬於短期

促銷方案，誤以為無須報備。然查該促銷方案，會員

直推獎金均增加 10%，涉及獎金計算方法之異動，

係屬於傳銷制度之變更，而未依法於實施前報備。 

（四）被處分人銷售「綠色小鎮紅利會員專案」、及川水素、

洗衣球等 3項商品，垂直律動儀更名，疫霸增為 3項商

品，停售銷售光子寶石能量床墊（雙人）等 13 項商品，

及「生機創業平台」未依法備齊報備資料即行銷售，均

涉及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5條第 1項第 7款規定「銷

售商品或勞務之品項……」之報備事項，然未於實施

前向本會報備： 

1、案查被處分人自 100 年 1 月推出「綠色小鎮紅利會員

專案」，參加人乙次須購買 10單位之套裝商品（30盒

疫霸（素）膠囊包裝或疫霸Ⅱ（素）粉狀包裝之產品），

另新增及川水素、洗衣球(2 粒/盒)2 項商品，垂直律

動儀改名為美體健身沙發，疫霸乙項商品增為疫霸

(素)-膠囊包裝、疫霸Ⅱ(素)-粉狀包裝、疫霸海外版

專案等 3項商品，原報備光子寶石能量床墊（雙人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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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子寶石能量床墊（單人）、加味四物鐵、寧夏枸杞、

山竹果汁、水療機氯材（2個一組）、足弓平衡器、足

弓調整器、遠紅外線鍺熱敷帶-護肘、遠紅外線鍺熱敷

帶-護腕、遠紅外線鍺熱敷帶-護腰、遠紅外線鍺熱敷

帶-護膝、高波動甦生礦活 SPA 水療機等 13 項商品已

停售，然均未依法於實施前報備。 

2、另查被處分人 100 年 10 月 14 日向本會報備新增「生

機創業平台-1E（使用資格（期限）：4個月）」、「生機

創業平台-2E（使用資格（期限）：10 個月）」、「生機

創業平台-4E（使用資格（期限）：24 個月）」等 3 項

商品，然因報備資料未說明商品之來源及用途，本會

爰請被處分人於文到 7 日內補正；100 年 12 月 19 日

被處分人補正變更報備所登載「生機創業平台」說明

資料，除仍未說明「生機創業平台」之來源，僅略稱

「一、生機創業平台『綠豌豆樂購趣網』：」、「二、如

何擁有『綠豌豆樂購趣網』網路商城帳號：」、「三、

生機創業平台『綠豌豆樂購趣網』-登入方式」等內容，

另生機創業平台-4E「使用期限：12 個月」有誤，本

會再請被處分人補正，然未見被處分人補正，本會爰

予退件，直至 101 年 8月 20 日始再行報備，惟查 100

年10月至101年8月再行報備前，被處分人已實施「生

機創業平台」之銷售。 

二、被處分人招募限制行為能力人為參加人，未事先取得該等參

加人法定代理人之書面允許，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

16 條第 2項規定： 

（一）按行為時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6條第 1項規定：「多

層次傳銷事業招募未成年人為參加人者，應事先取得該

參加人法定代理人之書面同意，並附於參加契約。」業

於101年9月28日修正為同辦法第16條第2項規定：「多

層次傳銷事業招募限制行為能力人為參加人者，應事先

取得該參加人法定代理人之書面允許，並附於參加契

約。」依行政罰法第 5條規定：「行為後法律或自治條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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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變更者，適用行政機關最初裁處時之法律或自治條

例。但裁處前之法律或自治條例有利於受處罰者，適用

最有利於受處罰者之規定。」故系爭行為適用修正後同

辦法第 16 條第 2項規定。 

（二）案據本會 101 年 8 月 20 日業務檢查時，查得被處分人

招募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等 5 位

限制行為能力人為參加人，未事先取得該等參加人法定

代理人之書面允許。被處分人自承，該等參加人法定代

理人之書面允許資料，尚待補正中，迄 101 年 11 月 14

日始提出○君等 5 人之監護人補簽署同意書為憑。是被

處分人招募○君等 5 位限制行為能力人為參加人，未事

先取得該等參加人法定代理人之書面允許，洵堪認定。 

三、綜上論結，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，變更事業之代表人、

其他營業處所所在地、傳銷制度、及銷售商品或勞務之品

項，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；招募限制行為能力人為參加人

者，未事先取得該等參加人法定代理人之書面允許，違反依

公平交易法第23條之4規定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7

條第 1項及第 16條第 2項規定，經審酌其違法行為之動機、

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；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；

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；

事業之規模、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；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

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；以往違法類型、次數、間隔時間及所

受處罰；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；與其他因素，

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2條第 3項及第 41條第 1項前段規定，

就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部分，處新臺

幣 50 萬元罰鍰，另就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6 條第 2

項規定部分，處新臺幣 30萬元罰鍰，合計處新臺幣 80萬元

罰鍰，處分如主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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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 華  民  國   102   年   2     月     8     日 

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，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日內 

，向本會提出訴願書（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），訴願於行政院。 


